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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师范学院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站

关于开展 2024 年第四、五批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的通知

根据自治区教育厅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及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高等学校和

中等职业学校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教语用函〔2

022〕2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校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工作站定期开

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测试范围

第四批次（9月8日）：我校教职工和2021级在校学生。

第五批次（9月21日、9月22日）：我校教职工和在籍学生（

包括专科、专升本学生和研究生），2022级、2023级在校学生报

名参加本批次测试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和财政厅《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费

等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内发改费字〔2009〕178号）文件标准收取



测试和测前培训费用。

测试费：教师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、播音员、节目主持人及

社会相关行业人员每人次50元。在校学生每人次25元。

普通话水平测前培训：每人每期100元，其中在校学生每人每

期80元。

费用总计：教职工等培训测试费用每人次150.00元，学生培训

测试费用每人次105.00元。

如出现多缴、错缴、重缴等情况，请拨打办公室电话，或备

注姓名、身份证号码和学号发送邮箱说明情况。补测人员与新报

名人员收费标准相同。

三、报名流程

报名时间：自8月28日10：00起，至9月2日23：00止。

在籍学生、教职工注册登录https://bm.cltt.org/#/index（国家普

通话水平测试在线报名系统）进行网上报名。

考生须按照给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，其中“所在单位”须填

写各二级学院全称。“审核照片”须长按保存电子票据图片后再

上传，有“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”样式的水印。

咨询电话：0472-6193460；邮箱：bttcpscgzz@163.com

三、测前培训

测前培训具体事项将于学校教师教育学院官网通知动态和在

线报名系统“测试站公告”另行通知，敬请留意。



测试、测前培训均以学院为单位统一开展，报名时务必填写

所在院系。预报名成功后如果不能按时参加测试，请在测试日期

前3个工作日之前进行报备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准考证打印在测试日期前3个工作日之内开放。因个人原因缴

费后未参加培训测试的考生，不予办理退费。

如因特殊情况导致培训测试日期变动，测试站会提前通过测

试站公告和工作群发布通知。请考生及时关注，以免错过培训测

试、领取证书等相关通知。

附件1：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在线报名操作流程

附件2：新-包头师范学院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缴费操作流程

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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